河  海  大  学  文  件
河海校财〔2005〕24号

关于收取网络用户资费的通知

各单位：

为保证校园网正常运行，本着“以网养网，公平负担”的原则，参照在宁高校网络收费的做法，经研究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调整网络使用费收取标准，请遵照执行。

附件：河海大学校园网网络基本服务及收费办法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主题词：网络　资费　通知
  河海大学校长办公室              2005年12月24日印发 

  录入：冯 捷
                           　校对：张李杰
附件：

河海大学校园网网络基本服务及收费办法
校园网主要为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提供服务。学校为师生员工提供校园网资源和学校购买的校外信息资源的免费访问与使用，如办公自动化系统、电子邮件系统、校园ftp、中国期刊网cnki等。

所有校园网用户访问校外资源都要支付网络服务费，需要拥有校园网上网帐号和密码，通过用户身份验证，才能访问INTERNET资源。

对于承担教学任务的公共机房，如有根据教学计划开设与INTERNET相关课程任务的，凭教务处下达的教学课程表，办理有关网络使用的手续。

对于校内院、处级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开设一定数量的限时工作帐号，用于处理日常的管理工作，具体管理规定另行通知。

采取预付费方式管理。

收费标准如下：

A、开户费

每个互联网资源访问服务帐号开户费为15元。（校内教职工、全日制学生集体开户、网上开户不收费）

B、服务费

网络基本服务费是指访问校园网以外资源（不含学校购买的校外信息资源）所收取的相关费用以及超过免费容量的网络空间使用费。

	服务类型
	计费方式
	收费标准
	备注

	外网资源访问服务费
	实时计费
	0.5元/小时
	

	
	包月（60小时）
	20元/月

100元/半年
	用户可选择超出部分

按0.5元/小时计费

半年指2－7月，8月－下一年1月

	
	包月（100小时）
	30元/月

150元/半年
	

	
	包月不限时
	40元/月

200元/半年
	半年指2－7月，8月－下一年1月

	网络空间
服务费
	1 100M  30元/年(或3元/月)

2 500M  120元/年(或12元/月)

③1000M  210元/年(或21元/月)
	增加电子邮箱空间或网络存储空间等


C、注意事项

用户不得开设 DHCP、代理、邮件等影响校园网正常运行的系统；

计费采用预付费方式，月初扣取当月网络服务费；

用户若变更服务类型，将在次月生效。

信息中心应保证网络的稳定运行，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排除校园网内部故障，但对因不可抗力和外部网络问题造成的故障，信息中心应及时发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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